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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有关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计委）、经委 (经贸委)，计划单列企业集团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中国特色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
地位，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推进企业技
术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发挥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促进产业创新能
力的进一步提升，经研究，决定继续组织实施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专项，现将2005年项目申
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原则
（一）2005年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
项目是中央财政性资金补助项目，重点是对提高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产业核心技术有重大影响和
示范作用的企业投资（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
给予国家补助资金。国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
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项目中的关键试验研发设施的
建设以及相关技术的创新。
（二）申请国家补助资金的项目应符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商务部联合下发的《当前优先发
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4年度）》，有利
于促进产业技术升级、节约与开发资源和改善生态
环境。
（三）申报项目必须已在地方备案，项目须符合
国家的有关规划、环保、土地、劳动安全等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定（包括已通过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具有环
保以及其他许可文件）。已开始建设的项目备案期
不得超过两年。
（四）项目承担单位技术中心在上一年度国家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评价中得分必须在 70分以上
（含70分）。
二、有关要求
（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
委（经贸委），计划单列企业集团根据项目申报原则，
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认真做好项目组织与申报
工作。
（二）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在10家以下的省
市或部门可申报不超过2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在10家以上的省市或部门可申报4项。
（三）请项目主管部门组织项目承担单位编写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项目国家补助资
金申请报告》（见附件一），并于4月30日前将审核后
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项目申请国家
补助资金报告》一式三份；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创
新能力项目汇总表（附件二）电子版报送我委。
（四）此项工作职能属于省级发展改革委的由
省级发展改革委审核后行文上报我委；此项工作职
能属于省级经委（经贸委）的由省级发展改革委会同
省级经委（经贸委）联合行文上报我委；国务院有关
部门、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可直接申报。
附件：一、《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项
目国家补助资金申请报告》编制要点

二、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项目
汇总表

三、《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
领域指南（2004年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二 五年二月七日

7家摩企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截止到目前，全国共有332家企业拥有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其中摩托车企业有7家，分别为：长春
长铃集团有限公司、春兰（集团）公司、济南轻骑摩托
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
团）、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力帆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和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